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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的一家餐厅遇到一

名抽烟的男士，让服务员劝阻后

仍放话‘我把这支抽完’……”

去年，演员徐娇发文称，她在

湖南长沙一家餐厅劝阻一名男士

抽烟时，对方表示“这里又没有贴

禁烟标志”。在徐娇试图拍视频留

证时，该男士抢走其手机，并直接

把烟头扔在了她的饭碗里。

此事迅速登上热搜榜，引发

了热烈讨论。不少网友表示，在室

内公共场所苦二手烟久矣，“室内

抽烟就算没有明文规定的地区，

也应当有基本礼貌”“室内公共场

所吸烟，强迫身边的人抽二手

烟”。也有一些人认为，在没有张

贴禁止吸烟标志的场合中，“为什

么不能抽烟”。

今年 7月 1日，深圳市卫健

委的一句“二手烟是霸凌”，撕开

了公共健康的痛点。在密闭电梯、

拥挤餐馆、学校走廊，吸烟者香烟

一点燃，旁人就被迫成了“二手烟

受害者”。小孩子被熏得直打喷

嚏，孕妇捂着鼻子快步逃离，上班

族在楼道躲个清闲，还要被烟味

追着跑。最可气的是，劝诫换来的

往往是“矫情”“多管闲事”的指责

和抱怨，仿佛受害者才是过错方。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理事陈猛认为，室内公共场所禁

烟很有必要，能够有效预防肺癌

和其他严重呼吸系统疾病，保护

公众健康；可显著降低室内空气

中细颗粒物（PM2.5）和其他有毒

物质的浓度，提升环境质量；未熄

灭的烟蒂是引发火灾的重要因素

之一，尤其在易燃环境中更为危

险；倡导室内公共场所无烟也是

尊重他人健康权利的社会价值观

的体现。可以说，推行严格的室内

禁烟措施不仅是保障公众健康、

安全及环境保护的关键步骤，更

是构建一个更文明、更健康的社

会环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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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按照《“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要全面推进控

烟履约，加大控烟力度，运用价

格、税收、法律等手段提高控烟成

效。相关控烟法律研究者表示，目

前“游烟”治理面临管理难的情

况，需要更加明确管理责任方。据

今年3月北京市最新调整的政府

部门职责权限，控制吸烟方面的

6项行政处罚和与之相关的行政

检查职权为区卫生健康委行使。

对此，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吴娟建议，进一步明确

公共场所控烟执法主体、执法标准

及处罚流程，尽可能减少执法模糊

地带。“可以设立便捷举报渠道，定

期公开执法数据，接受社会监督，

形成全民控烟合力，如《武汉市控

制吸烟条例》规定，‘12345’市长

热线统一受理有关控制吸烟的咨

询和投诉举报。”吴娟呼吁，加快推

进全国性公共场所控烟立法，以统

一标准，消除地域差异，构建更完

善的控烟法律体系。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贺青华受访时也建

议，优化场所管理上，对楼道、电

梯、美食街等禁烟难点区域，地方

政府可统筹协调多部门分工负

责，同时，设置室外吸烟区，引导

吸烟者到指定区域，以实现“疏堵

结合”。（综合央视新闻、《人民日

报》《半月谈》等）

室外控烟，是“一刀切”地全

面禁止？还是有管理、有步骤地疏

堵结合？

面对室外“游烟”治理难题，

上海市爱卫办等九部门联合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室外二手烟

控制推进无烟健康环境建设的

通知》，明确八类重点场所“游

烟”控制管理规范要求，并在外

滩、武康路、豫园商城、新天地、

南京路步行街、陆家嘴商圈、今

潮8弄、蟠龙天地等中外游客集

中的网红地标引领推行治理新

模式。

去年 9月 1日开始，上海市

实施了国内首个室外吸烟点地方

标准——《室外吸烟点设置与管

理要求》（以下简称《标准》），《标

准》规定室外吸烟点不应设置在

休息区、等候区等人群聚集的区

域以及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室

外吸烟点宜与建筑物的出入口及

与户外相通的门窗、进排风口等

处保持不小于6米的距离，以尽

可能减少非吸烟者的二手烟暴

露。同时，室外吸烟点面积不大于

6平方米。为了避免吸烟者长时

间吸烟，《标准》明确室外吸烟点

不应设置座椅、自动售卖机、电子

屏等。

“一些地方颁布了禁烟令，

但执行起来时紧时松。”沈阳大

学退休教授马景云表示，他发现

在城市的商场、超市、理发店、餐

馆等公共场所，喷云吐雾者大有

人在。“这样不仅损害抽烟者的

身体健康，对被动吸烟者的危害

更大。”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

所禁止吸烟。”此外，北京、上海、

深圳、武汉等多地出台了地方性

控烟法规，制定了不少具体措

施。如武汉市对在禁止吸烟场所

吸烟的个人，“可以处五十元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罚款”；禁止吸烟场

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履行规定

义务的，可“处二千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

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等等。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禁止在

动车组列车上吸烟或者在其他列

车的禁烟区域吸烟。按照这一规

定，铁路部门一般在普速列车的

车厢连接处设置吸烟区，供吸烟

乘客使用。不过，车厢连接处显然

难以做到与车厢其他区域有效隔

离，许多乘客只能被迫接受二手

烟的污染。

此外，还有些细节问题，法

规未能覆盖。家住北京东城区的

陈先生说，在他住的楼层，有个

烟民常年在楼道吸烟，社区工作

人员和民警对该烟民多次劝阻

无效。《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规

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

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

吸烟”，但“住宅楼楼道”未列入

其中，“在楼道吸烟没有处罚，顶

多劝诫不要在此处吸烟。”

近日，不少深圳市民反映

称，深圳街头存在一边走路一

边抽烟的“游烟”现象，导致行

人猝不及防地吸了“二手烟”，

呼吁对这种“移动污染源”加强

治理。这种游走的“二手烟”防

不胜防，成了许多市民日常出

行的痛点。

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A座和

B座连接的廊道下，福华三路从

中穿过，许多烟民选择在此吸烟。

“写字楼里根本不让抽烟，我们也

就只好跑出来抽。”市民吴先生

说。廊道下是遮阳避雨的人行道，

又属于室外，这成为烟民集中吸

烟的“好去处”。经过此地的郑女

士捂住口鼻，加速通过。她说：“怀

孕后，我对气味很敏感，都怕出门

了，就怕身边突然冒出一个吸烟

的人。有时候遇到有人在路边抽

烟，但又不得不从那经过，就只能

大老远开始憋气。”

除了写字楼，城中村的“游

烟”现象同样突出。在龙岗区甘坑

凉帽三区、福田区上梅林新村等

地，许多居民喜欢搬一张椅子坐

在小巷子里，一边叼着烟一边与

朋友闲聊，或者在室外工作时也

不忘点上一根烟。此外，人行道、

路口红绿灯等候区，突然有人靠

近吸烟，也让人防不胜防。

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参观的

人群排队进出，按照规定打火

机不能带入馆内，但在参观出

馆后，有工作人员会将打火机

还给游客，有一些吸烟者很快

就在出口处点烟，周边不时有

婴儿车经过，“游烟”弥漫在游

客队伍中。

10月17日，有网友爆出某知名歌手与朋友在新疆乌鲁木齐某餐厅聚餐时的一段画面，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风波。视频中歌手手持香烟回消息的举动，被网友直指

涉嫌违反当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规定。

10月19日，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南郑州地铁5号线一男子在车厢内抽烟。视频发布者表示，事发海滩寺站，多位乘客上前劝阻反被男子辱骂。

前不久，一位女士在绿皮火车上因劝阻吸烟与他人发生冲突的事件引发舆论关注。这已不是公共场所吸烟问题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从2017年的“无烟诉讼第一案”

到2020年多起类似诉讼，绿皮火车的吸烟区问题已困扰公众多年。就相关问题咨询铁路客服12306，客服对此回应称，将向上转达普速列车禁烟建议，但同时也表示普

通列车车厢连接处允许吸烟。

凡此种种，都表明大众“苦二手烟久矣”。

室内 二手烟“霸凌”不断

室外 写字楼外公共道路都有“游烟”现象

困境 公共场所控烟难在相关规定的执行与落实

尝试 室外吸烟点不得设置在行人必经通道

展望 明晰职责，刚柔并济推进控烟执法

控烟之难，难在执法模糊
◎ 张峻榛

公共场所控烟之所以成为顽疾，非因法规缺

失，亦非公众意识不足，关键在于执法环节的模

糊与软弱。

纵观各地，控烟法规不可谓不严。从室内公

共场所全面禁烟，到对违规者处以罚款，条文清

晰明确。然而，在餐厅、商场、车站等场所，吸烟者

依然旁若无人，管理者往往视而不见。法规之所

以沦为“纸上禁令”，根源在于执法责任不明、标

准不清、执行不力。

控烟执法长期存在“谁都该管，谁都不管”的

困境。卫生健康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交通运输部

门等均涉及其中，却缺乏明确的主责机构和协调

机制。这种权责模糊导致监管出现空白地带，违

法者得以逍遥法外，好意劝阻者反被认为是“多

管闲事”。

更值得深思的是，即便在明确禁烟的场所，

违法行为也罕受惩处。这不仅削弱了法律威严，

更传递出错误信号——公共场所吸烟无需付出

代价。当违法成本趋近于零，而执法成本居高不

下时，再严厉的法规也难免沦为一纸空文。

破解控烟困境，关键在于让法律长出牙齿。

这需要明确执法主体，厘清权责边界，建立常态

化执法机制。同时，要简化执法程序，降低执法成

本，让违法行为必受追究。唯有让每一处公共场

所的违法行为都面临实实在在的处罚风险，才能

重塑法律的威慑力。

法律的尊严在于执行。当控烟执法不再模

糊，当违法必究成为常态，公共场所的烟雾方能

真正消散。

长途列车禁烟对吸烟旅客来说是痛苦过

程，且列车连接处封闭性不强，可以将烟雾挥

发。普速列车设置吸烟区的做法，是出于“人性

化”的考虑。

——网友@林间有鹿

从吸烟行为以及引起的社会关系来看，吸烟

应属于环境法调整的范围，禁止室内吸烟在环境

法上具有可行性。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烟草

市场需要国家干预，这包括干预烟草的生产、制

造、消费；从对国内公众进行的公共场所禁烟情

况的相关调查来看，公共场所禁烟已经成为公众

共识，公共场所吸烟的处罚规定已被相当一部分

人认可。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王旭

各地制定法规标准不一致，这导致了各地在

禁烟范围、执法标准和处罚措施上的不统一，影

响了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建议尽快完善立

法，制定一部专门的全国性控烟法律法规，统一

各地的禁烟标准和执法尺度。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 陈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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